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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　湖南省财政厅

关于组织申报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

各市州委宣传部,各市州财政局,省直相关单位:

根据 «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» (湘财

教 〔２０１５〕５６号)有关要求,现就２０１７年度省文化事业发

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支持重点

１现代传播体系建设.支持主流媒体建设与发展,推

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、渠道、平台、管理等方面的

深度融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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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.

支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及设备购置,群众文化活动

创新与品牌建设,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推广和奖励.

３文化人才队伍培育.文化名家工程建设,文化人才

培养和推介.

４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、传

承和展示.

５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文化事业建设项目.

二、申报条件

专项资金申报主体为我省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

行政事业单位或文化企业.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省文

化厅负责组织申报,湖南日报社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湖南出

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、湖南广

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湖南体育产业集团、湖南教育产

业集团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组织申报,省文联和省作协

负责组织本单位项目申报.

三、申报流程

省直单位和市州党委宣传部、财政局分别负责组织本单

位 (含本系统及行业归口管理企业)、本地区的项目申报工

作.申报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.

(一)省直单位项目申报

１各单位负责指导本级、本系统及行业归口管理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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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 «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»

(见附件１,以下简称 «申报表»),并组织专家进行初审.

２根据初审结果,填报 «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

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» (见附件２,以下简称 «汇总

表»),连同初选项目的 «申报表»及相关申报材料,以正

式文件分别报省委宣传部、省财政厅.

３项目申报总金额不得突破下达的控制数 (见附件３),

超出申报的一律不予受理.单个项目申报资金额度不得低于

３０万元.

(二)市州项目申报

１市州党委宣传部、财政局负责指导所属单位及所辖

县市区填报 «申报表»,并组织专家进行初审.

２根据初审结果,填报 «汇总表»,连同初选项目的

«申报表»及相关申报材料,以正式文件分别报省委宣传部、

省财政厅.

３市州申报项目不得超过２个,申报资金总额度不得

超过２００万元.超数量超额度申报的不予受理.

(三)审核.省委宣传部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对申报

项目进行评审,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年度资金预算规模,

拟定项目资金分配方案,并按省级重大专项资金审批程序报

省政府审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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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资料

项目申报单位按照 «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»有关规定如实上报以下资料:

１申报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(加盖单位公章);

２申报项目立项依据 (相关政策文件,省委省政府会

议纪要,组织单位党组会议决定等);

３申报项目实施方案 (包括目标要求、工作内容、方

式方法、工作步骤、项目投资估算方案和资金预期使用效益

等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);

４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;

５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

总表 (由项目申报组织单位填报).

五、工作要求

１规范填报项目资料.项目申报单位要严格按要求,

真实、准确、清晰、完整填报相关资料,并加盖单位公章,

填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,视为无效申报.

２避免多头申报.同一项目不得多头申报,已申请中

央、省级或其他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不予受理.

３落实项目责任.申报单位应当与项目实施单位、专

项资金使用单位一致,并对专项资金申请及使用的合法、合

规、合理及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.省直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州

(省直管县)党委宣传部门、财政部门应分别对省级、市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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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项目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.

４强化项目初审.省直单位和各市州党委宣传部、财

政局要高度重视２０１７年度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组织

工作,加强工作指导,严格把关,精心组织项目初审工作,

把绩效目标作为资金分配和项目精选的重要判断标准,建立

绩效优先、结果导向的竞争分配管理机制,提升财政资金使

用效益;加强协调配合、高效服务,认真填报 «汇总表»,

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可靠,按时完成申报工作任务.

５加强项目监管.省直宣传文化系统有关单位和各市

州必须对获得２０１６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

的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拨付、使用情况开展跟踪检查,并将

检查情况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报省委宣传部、省财政厅.省

委宣传部、省财政厅将对２０１６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专

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拨付、使用情况适时组织抽查.

项目跟踪情况、监管情况作为２０１７年度文化事业发展专项

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.

六、其他事项

１省直单位和市州在报送项目资料时,须同时提交纸

质材料和电子文档各一份.申报资料采用 A４纸,分项目装

订成册.

２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
省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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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:刘元芳;联系电话:０７３１－８２６８８７５６
联系地址:长沙市韶山路１号省委宣传部办公室

电子邮箱:湖南宣传信息网内网邮箱办公室刘元芳

省财政厅

联系人:龚惠妍;联系电话:０７３１－８５１６５２１９
联系地址:长沙市城南西路１号省财政厅教科文处

电子邮箱:金财网电子邮件系统教科文处龚惠妍

　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 南 省 财 政 厅

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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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

　申报单位 (盖章):

项目名称

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主管部门

立项依据

建设内容
及目标设置

组织实施条件

项目
投资

总预算
(万元)

合　计

其中:
市县财政安排资金 其他资金

申请省级
补助资金

主管单位意见
(公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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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

　汇总单位 (盖章): 单位:万元

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总预算
申请补助
金　　额

主管单位
建议金额

合　　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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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文化事业发展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控制数

单位:万元

单位名称 金　额 备　　注

合　计 １６０００

省文化厅 ５０００

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７０００

省文联 ９００

省作协 ３００

市　州 ２８０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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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 南 省 委 宣 传 部 办 公 室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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